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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 30,000,000.00 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 22JG7168 期（三层看跌）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92 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购买理财产品，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增加资金收益。
（二）委托理财金额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 30,000,000.00 元。
（三）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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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期限为 92 天。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3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1）。

三、风险分析及内部控制措施
（一）风险分析
虽然公司投资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收益波动、流动性以及投资实
际收益不达预期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内部控制措施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制定以下内部控制措施：
1、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

财务部门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
2、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对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经审
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62,257,275.46 3,088,266,870.22
负债总额 1,683,676,493.15 1,418,000,946.97
资产净额 1,678,580,782.31 1,670,265,92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986,187.42 -32,328,456.19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
货币资金为 436,485,890.14 元，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 30,0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6.87%。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
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本金计入
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理财产品，符合《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在保障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0 0 5,00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0 0 5,00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0 0 3,000.00
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0 0 3,000.00
合计 16,000.00 0 0 16,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6,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9.53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6,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0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00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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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6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上科路 88 号东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15,776,6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6.00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线上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虞仁

荣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529,425 99.9217 4,400 0.0014 242,848 0.0769
2、 议案名称：《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529,425 99.9217 4,400 0.0014 242,848 0.0769
3、 议案名称：《2021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529,425 99.9217 4,400 0.0014 242,848 0.0769
4、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529,425 99.9217 4,400 0.0014 242,848 0.0769
5、 议案名称：《＜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138,108 99.7978 395,717 0.1253 242,848 0.0769
6、 议案名称：《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460,425 99.8999 90,500 0.0287 225,748 0.0714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2,578,089 98.9871 2,181,693 0.6909 1,016,891 0.322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2,191,925 99.4575 4,400 0.0104 225,748 0.5321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546,225 99.9270 4,700 0.0015 225,748 0.0715
10、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5,546,525 99.9271 4,400 0.0014 225,748 0.0715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2,427,857 92.6059 22,630,633 7.1667 718,183 0.2274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2,427,857 92.6059 22,630,633 7.1667 718,183 0.227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3.01 选举虞仁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10,694,840 98.3907 是

13.02 选举 Hongli Yang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13,461,773 99.2669 是

13.03 选举吕大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13,669,126 99.3326 是

13.04 选举纪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8,520,468 97.7021 是

13.05 选举贾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8,079,945 97.5626 是

13.06 选举陈智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13,479,930 99.2727 是

14.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4.01 选举吴行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3,710,201 96.1788 是

14.02 选举朱黎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14,303,817 99.5336 是

14.03 选举胡仁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12,714,478 99.0303 是

15.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5.01 选举褚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314,750,789 99.6751 是

15.02 选举孙晓薇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310,346,740 98.2805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
股东 265,53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5%普 通 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
股东 49,925,425 99.3705 90,500 0.1801 225,748 0.4494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8,922,989 98.9184 90,500 0.3095 225,748 0.7721

市值 50 万 以上普 通
股股东 21,002,4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 例

（%）

6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 41,835,625 99.2497 90,500 0.2147 225,748 0.5356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38,953,289 92.4118 2,181,693 5.1758 1,016,891 2.4124

8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22 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41,921,725 99.4540 4,400 0.0104 225,748 0.5356

9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和高级 管理人 员
2021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41,921,425 99.4533 4,700 0.0112 225,748 0.5355

13.01 选举虞仁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7,070,040 87.9440 - - - -

13.02 选举 Hongli Yang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9,836,973 94.5082 - - - -

13.03 选举吕大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40,044,326 95.0001 - - - -

13.04 选举纪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4,895,668 82.7856 - - - -

13.05 选举贾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4,455,145 81.7405 - - - -

13.06 选举陈智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9,855,130 94.5513 - - - -

14.01 选举吴行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0,085,401 71.3738 - - - -

14.02 选举朱黎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40,679,017 96.5058 - - - -

14.03 选举胡仁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9,089,678 92.7353 - - - -

15.01 选举褚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41,125,989 97.5662 - - - -

15.02 选举孙晓薇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36,721,940 87.1182 - - - -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6、10 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了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3.00（13.01、13.02、13.03、13.04、13.05、13.06）、议案 14.00（14.01、14.02、14.03）、议案

15.00（15.01、15.02）涉及的所有子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均获得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虞仁荣先生、贾渊先生、纪刚先生对议案 8 回避了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苏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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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6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289 号 A 座 6 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5,135,4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1.10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裘爽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王琦先生、副总裁许奇

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长谢晓东先生及董事王志远先生通过通信方式参与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 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新增 2022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2 年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033,641 98.8929 101,800 0.1071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
股东 80,551,3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5%普 通 股
股东 14,463,8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
股东 18,400 15.3078 101,800 84.6922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8,400 32.9159 37,500 67.0841 0 0.0000

市值 50 万 以上普 通
股股东 0 0.0000 64,300 10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的议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2
关 于 公 司 监 事 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的议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3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4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5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 年度预算报告
的议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6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
要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7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8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津贴的议
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9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董事 、 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考核方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10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11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 度 财 务 审 计 机
构 、 内审机构的议
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12
关 于 公 司 拟 新 增
2022 年度融资额度
的议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13
关 于 预 计 2022 年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

14,482,246 99.3019 101,800 0.6981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以现场结合网络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 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行了计票、监票。 同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王晓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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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以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 4� 人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决定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股） 注销股份数量 （股） 预计注销日期

332,000 332,000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公示期 45 天，期间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
对此次议案提出异议的情况， 也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中有 4 人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本次将以回购价格 5.77� 元 / 股加上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32,000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 4 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32,000 股；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4,488,000 股， 其中，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4,033,000 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455,000 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3998235），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
理对上述 4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32,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限制
性股票预计将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04,830,000 股变更为 404,498,000 股，公司股本

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1,093,661 66.96% - 332,000 270,761,661 66.94%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3,736,339 33.04% 133,736,339 33.06%

总股本 404,830,000 100.00% - 332,000 404,498,000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
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
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已符

合实施的前提条件；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注销安排等均符合《管理办法》和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根据《公司
法》及相关规定履行股份注销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

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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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28 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7/4 － 2022/7/5 2022/7/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5 月 13 日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 元（含税）。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 387,417,787 股， 扣除回购专户中的 6,766,615 股后，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 380,651,172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6,582,328.16 元（含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
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转增股本。

（2）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 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

（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

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不会使公司流通股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387,417,787 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6,766,615 股后，实际参与分配股本数为 380,651,172 股。

根据差异化分红相关计算原则， 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得出的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
（380,651,172×0.28）÷387,417,787=0.275 元 / 股（四舍五入）。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275）+0]÷（1+0）= 前收盘价格
-0.275 元 / 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7/4 － 2022/7/5 2022/7/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不含信用担保账户）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自行发放。
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
限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 0.28 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
定，QFII� 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是股息、红利，则由派发股息、红利的企业代扣代缴。

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向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实际税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52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 [2009]47 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
81 � 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 0.252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当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8
元。

五、 相关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根据《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

“第十章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对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和上述规定，履行相
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5159531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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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26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7/1 － 2022/7/4 2022/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 年 5 月 10 日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83,163,99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362,263.74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7/1 － 2022/7/4 2022/7/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 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 5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并根据《海量数据 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执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陈志敏、朱华威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 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
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26 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26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即实际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234 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34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 A 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

的有关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34 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

规定自行缴纳现金红利的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26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62672218
特此公告。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2-076
债券代码：113534� � �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 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 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委托联合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本公司已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
简称：“鼎胜转债”，债券代码：113534）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前次评级展望为“稳定”；鼎胜转债前次评级
结果为“AA-”；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

联合资信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 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
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鼎胜转债评级结
果为：“A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169� � � � �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2-048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张璞临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制订＜经理层成员选拔聘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制订＜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制订＜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负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兰州分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兰州分行申请新增授信额度业务，由年初 50,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增至不超过 85,000.00 万元，其中综合授信 67,000.00 万元，资产池业务不超过 18,000.00 万元，
以公司自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等资产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授信期限按中信银行兰州分
行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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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浙江大胜达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
公司 2020 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胜达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胜达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5 日。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在对公司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胜达转债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评级结果
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
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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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结

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券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
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 对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体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华体转债前次信用评级等级为 A+，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4 日。

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出具了《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
报告》（联合〔2022〕4721 号），华体转债信用等级为 A+，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
望为稳定。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
〔2022〕4721 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